
附件 2

国家外汇管理局宁波市分局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

便利化试点事后监管办法

为配合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全面落实

“放管服”改革要求，进一步加强资本项目事后监管，防范

违规行为，特制定本办法。办法适用于试点区域内各级外汇

局及银行。

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试点事后监管主要通过

三方面开展：外汇局按季度对试点业务全貌进行统计监测、

银行按季度对试点业务进行事后随机抽查、外汇局适时对特

定业务开展专项核查。

一、季度统计监测

外汇局负责对试点业务进行统计监测，按季度对试点银

行报送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季度报表》和

《企业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事后抽查情况表》

进行汇总，分析辖内试点业务运行情况、变动特点及原因。

同时将报表报送情况纳入试点银行年度外汇管理考核。

二、银行事后抽查

外汇局每季度根据试点银行报送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

支付便利化业务季度报表》，按照抽查比例不低于试点业务

金额 10%的原则，采取随机抽查和重点抽查相结合的方式，



形成试点业务事后抽查清单并下发试点银行开展自查。

1.事后抽查清单形成方式

一是随机抽查。外汇局每季度从当期辖内发生的所有试

点业务中按总金额不低于 10%的比例随机抽取并列入事后抽

查清单。

二是重点抽查。外汇局每季度根据辖内各试点银行报送

的《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务季度报表》，对其办

理的试点业务按单家企业当期支付总金额进行排序，选取总

规模位居辖内前列的部分业务列入事后抽查清单。

2.银行事后监督职责

试点银行根据事后抽查清单完成自查后，应留存相关真

实性证明材料，并向外汇局报送《企业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

付便利化业务事后抽查情况表》。对于事后抽查清单以外存

在异常、可疑的业务，银行可补充列入；或不定期开展自查

并报送事后核查报告。

对于事后抽查中发现企业虚假承诺、虚构交易背景等涉

嫌违规行为，试点银行应及时如实向外汇局报告，外汇局可

对试点银行予以免责。对积极配合外汇局开展事后抽查工作

并对完善外汇监管提出借鉴意见的可通过试点银行年度外

汇考核予以激励。

3.抽查工作流程

外汇局每季度初 12 个工作日内确定事后抽查清单并下



发所辖试点银行。试点银行应依据外汇局下发的清单，核查

相关交易的真实性及合规性，并于当季初 20 个工作日内将

事后抽查审核情况以《企业资本项目外汇收入支付便利化业

务事后抽查情况表》形式报告所在地外汇局。试点银行如发

现异常或可疑情况，应及时报告所在地外汇局。

三、外汇局专项核查

为进一步防范违规支付行为，外汇局应适时挑选部分试

点银行、企业开展事后专项核查。按照事后核查内容，灵活

运用事后核查方式，严格遵循事后核查流程规范，强化对被

监管主体执行、遵守资本项目管理政策法规的监督，防范被

监管主体出现合规性风险。核查业务清单生成标准包括但不

限于：

1.资本项目账户资金结汇用途（或结汇待支付账户境内

划转发票号内容截取的前 3 位字符）为：003 支付保证金非

同名、010 购房、012 股权出资、014 购买股票/债券/基金/

信托等境内金融资产、015 同名划转、016 支付投资人境外

证券投资本金/收益、019 现钞、020 个人、023 特殊备案、

099 其他等。

2.结汇待支付账户支付交易附言中包含“股权投资”，

“保证金”，“购房”，“个人”，“股票”，“理财”，“基金”，“投

资”或“其他”。

3.结汇待支付账户境内划转申报发票号内容空缺或填



写有误；资本项目账户资金结汇用途空缺或填写有误。

4.单笔支付规模超过 200万美元或季度内同一主体累计

支付规模超过 2000 万美元。

5.单家企业季度支付规模环比增长超过 50%。

6.其他异常或可疑情况。

事后专项核查的方式包括非现场核查与现场核查。核查

工作应参照《资本项目事后监管操作指引》的相关要求开展。

已在资本项目系统中进行合规性指标及异常指标核查的试

点业务，无须重复进行便利化试点事后专项核查。

四、附则

1.对于事后核查发现的试点银行抽查工作不到位、异常

报告不及时和应报未报等情况，外汇局将视情节轻重予以暂

停或取消试点银行试点业务资格。对于违规企业，外汇局将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予以查处。

对于严重、恶意违规的境内企业可依法暂停其资本项目收入

支付便利化试点资格或在外汇局资本项目信息系统中对其

进行业务管控，且在其提交书面说明函并进行相应整改前，

不得为其办理其他资本项下业务或取消业务管控。

2.本监管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其他未明确事项，参

照同期资本项目支付管理政策执行。


